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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同江市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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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6日

同江市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充分发挥同江市自然生态优势，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国家节水型城市，建设最佳生态宜居、宜游、宜业城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黑政办发〔2016〕80号）、《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佳政办规〔2017〕5号）及《同江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6—2030）》文件的相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按照大力建设自然渗透、自然积存、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要求，统筹协调城市生态保护、土地利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关系，科学规划和统筹实施建筑与小区、道路与广场、城市绿地与公园、城市水系统建设，努力实现海绵城市渗、滞、蓄、净、用、排的功能。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推广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构建海绵城市建设综合治理体系，实现城市生态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基本原则

1.坚持规划引领，科学示范。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引领城市发展，以科学规划引领海绵城市建设，因地制宜确定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和具体指标，科学编制并严格实施相关规划，完善技术标准规范。

2.坚持因地制宜，生态为本。充分发挥山、河、林、湿地等自然原始地形地貌对雨水的自然积蓄、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功能，注重对城市原有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突出生态效益。科学选用下沉式绿地、植草沟、人工湿地、透水铺装、透水路面、多功能调蓄等低影响开发设施及其组合系统。

3.坚持民生为先，统筹推进。将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作为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加强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无缝衔接，提升城市吸水、蓄水、净水、释水功能。

（三）工作目标

以提升城镇防洪排涝能力、节约水资源、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总体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城镇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城镇在“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方面取得成效。争取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目标要求。

二、建设任务

（一）新建改建海绵型公共建筑和小区住宅，实现雨水源头控制。倡导新建住宅小区按照低影响开发要求规划建设雨水系统。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项目要率先落实海绵型住宅小区建设要求。在建和既有建筑与小区应遵循因地制宜、施工简便原则进行改造，达到海绵城市相关要求。在城镇低洼易淹易涝区和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要同步考虑海绵城市建设技术与排水设施能力建设。结合小区绿地及景观水体建设，配套建设雨水收集、调蓄、利用设施。减少建筑与小区的硬质铺装面积，鼓励建筑与小区的非机动车道路、广场、停车场等采用透水铺装。机关、学校、医院等建筑要率先执行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增设雨水渗透、净化和收集利用设施，建立完善硬地雨水径流控制系统，发挥雨水调蓄和绿化灌溉功能。

（二）优化城市绿地与广场建设，增强雨水渗透吸纳能力。结合周边水系、道路、市政设施等，对城市绿地与广场统筹开展竖向设计，以消纳自身雨水径流，并尽可能为周边区域提供雨水滞留、缓释空间，提高区域内涝防治能力。可结合景观要求和人民群众活动需求，采取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植草沟、植被缓冲带、雨水湿地、雨水塘、生态堤岸、生物浮床等低影响开发技术，提高城市绿地与广场的雨水渗透能力，增加雨水调蓄、净化功能，有效削减地表径流峰值和流量，并对雨水资源进行合理利用。

（三）改善城市道路排水，有效削减雨水径流。转变道路建设理念，统筹规划设计符合低影响开发技术要求的道路高程、道路横断面、绿化带及排水系统，变快速汇水为分散就地吸水，提高道路对雨水的渗滞能力。对已建道路，可通过路缘石改造、增加植草沟、溢流口等方式将道路径流引到绿地空间。对新建道路，应结合红线内外绿地空间、道路纵坡及标准断面、市政雨水排放系统布局等，优先采用植草沟排水。对红线外绿地空间规模较大的道路，可结合周边地块条件设置雨水湿地、雨水塘等雨水调节设施，集中消纳道路及部分周边地块雨水径流。对自行车道、人行道以及其他非重型车辆通过路段，优先采用渗透性铺装材料。

（四）加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发挥水体调蓄功能。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严格落实“蓝线”管理规定，有效保护现状河流、湖泊、湿地、坑塘、沟渠等城市自然水体，合理确定城市水系的保护与改造方案，使其满足海绵城市建设控制目标与指标要求。要充分利用城市自然水体和雨水湿地调蓄和净化初期雨水，并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及下游水系相衔接。严禁随意填埋河道水系，有条件的地区要恢复已填埋的河道，强化水系沟通，保护现有湿地，对城市水系进行水质净化、流速缓滞，并充分考虑河湖水体的水量和水位需求，保证城市防洪排涝需要的过水流量和调蓄库容。

三、工作要求

（一）严格规划方案审批。自然资源部门在规划审批时应将海绵城市建设内容纳入区域建设方案的法定组成部分，工程项目在方案报批时，须提供详细海绵城市建设专篇。同时应将建筑与小区雨水收集利用、屋面绿化率、绿地下沉率、透水地面率、道路低影响开发指标、雨水径流污染和径流总量控制、水系蓝线划定与保护等海绵城市建设指标作为城市规划许可和项目建设的前置条件。

（二）严格设计及施工图审查和备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在初步设计审查中，应将海绵城市建设内容纳入审查范围。审图机构根据设计报批文件（主要为总平面图，含径流系数计算表或设施能力核算表或模型计算表），明确项目低影响开发是否达标，并出具专项审查意见。

（三）严格竣工验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图施工，严把工程质量关和安全关，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各项目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应当填写海绵城市相关工程措施落实情况，并提交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四、保障措施

精准落实“领导责任、工作推进、考核评价、督导问责”四个体系要求，全力推动海绵城市创建取得阶段性进展。

（一）建立健全领导责任体系

成立同江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海绵城市建设的指挥、调度和协调工作。

组长：乔志鹏  市政府副市长

成员：丁  伟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赫英良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徐明海  市财政局局长

姜景峰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庞云涛  市水务局局长

徐  泽  佳木斯市同江生态环境局局长

孙永胜  市气象局局长

同江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住房和城建建设局局长丁伟同志兼任。办公室依据相关要求，研究制定我市海绵城市建设方针政策和项目建设计划，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二）建立健全工作推进体系

各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分工协作、积极配合，共同推进我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市发展和改革局：建立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项目储备机制，结合《同江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6—2030）》要求，牵头组织住建、自然资源、水务部门编制我市海绵城市建设三年项目滚动计划和年度计划，并将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纳入年度建设投资计划，报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同意后，分阶段有序组织实施。同时，负责审批海绵城市建设各类型工程项目。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审查、施工图审查、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等工作。负责海绵型建筑与小区、海绵型道路、海绵型公园和绿地广场、海绵型城市水系、排水防涝系统、污水系统建设等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建设协调推进。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制定海绵城市规划管控实施细则，将控制指标纳入规划条件、审批“一书两证”的审核发放，在规划验收中予以把关。负责分解落实项目的控制指标；负责制定、出具出让地块的海绵城市规划指标；负责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项目选址、用地许可及规划方案审查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配合相关部门向上争取财政专项资金；积极推进项目实施机构通过（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海绵城市建设。

佳木斯市同江生态环境局：负责指导海绵城市建设相关环评审批，组织开展相关水环境质量（地表水）监测。

市水务局：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纳入水利工程审批环节，指导在水库、湖塘、内河等涉水建设项目中应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

市气象局：负责开展城市降雨量等气候分析，协助做好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设计等相关工作。

（三）建立健全考核评价体系
组长：乔志鹏  市政府副市长

成员：姜景峰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丁  伟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徐  泽  佳木斯市同江生态环境局局长

按照海绵城市年度建设任务进行年底考核，并实时通报考核情况。对建设单位的考核内容为项目进展情况，对服务单位的考核内容为项目服务情况。

（四）建立健全督导问责体系

组长：乔志鹏  政府副市长

成员：李  平  市委办副主任

郝圣林  政府办副主任

市委督查室、政府督查室，以督导问效推进责任再压实、工作再落实，围绕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各阶段建设任务，紧盯突出问题、实际困难，持续跟踪责任落实、进度进展、实际成效3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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